

	立法院第8屆第6會期財政委員會第16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審查中華民國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有關中央銀行（含中央造幣廠、中央印製廠）。作業基金：地方建設基金、國有財產開發基金。債務基金：中央政府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基金。信託基金：保險業務發展基金、金融研究發展基金　　　　　　　　　　　　　　　　　　 　　　　　　　（頁次：４７５－５２８）

	發言者
	薛  凌（主席）、許添財、吳秉叡、林德福、賴士葆、盧秀燕、孫大千、費鴻泰、
羅明才、李桐豪、林滄敏、潘維剛、李應元

	
	

	
	

	
	

	
	

	
	

	
	

	
	

	
	

	
	

	
	

	
	

	
	

	
	




